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一、工作简况，包括任务来源、目的意义

1.

《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设计要求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
任务来源

 

本标准制定任务源于三重核心需求的叠加，既是国家低空经济战略

落地的必然要求，也是破解行业发展痛点、固化实践成果的关键举措：

从国家战略层面，响应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定位为新

增长引擎的规划，以及工信部等部门相关政策要求，需通过标准化构建

低空安全管控技术基础，保障战略落地。

从行业痛点层面，当前低空空域感知领域存在瓶颈：一是现有监测

体系在 3000 米以下空域存在盲区，无法覆盖无 ADS-B 设备的小型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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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；二是行业技术虽有突破，但产品性能参差不齐，跨厂商数据交互困

难，且缺乏专项设计标准，亟需统一技术框架。 

从实践基础层面：牵头单位已完成核心技术攻关、芯片设计及样机

开发，推出差异化产品，并在多地部署，联合空军与民航相关单位近 2

年测试运行，积累了充足的技术参数，为标准制定提供有力支撑。 

基于此，启动《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设计要求》团体标准制定，

固化团队多年研发经验，经标准化推广供相关单位参考，推动行业技术

升级。 

2. 目的意义 

1) 统一技术框架，破解低空监测盲区 

为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、研发和测试提供设计要求，统一

核心技术参数与接口规范，实现对无人机、eVTOL、直升机等多类型低

空航空器的感知，解决 “看不见、定不准、管不到” 的关键问题，防

范无人机干扰机场、飞行器碰撞等风险，为低空飞行活动提供基础安全

保障。 

2) 强化系统可靠与安全，适配复杂场景 

针对低空 “建筑物遮挡密集、电磁干扰复杂” 的环境特性，本标

准从两方面强化系统能力：一方面提升可靠性，设计要求通信系统采用

双链路、供电系统双路冗余等，确保极端工况下稳定运行；另一方面保

障数据安全，明确传输存储数据符合国标网络安全要求，防范数据窃取、

篡改风险，全方位适配低空复杂应用场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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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助力低空经济规模化，释放产业活力 

通过标准化固化实践成果，降低企业研发成本、缩短产品落地周期。

同时，统一的技术框架可促进跨企业、跨部门协作（如系统与空管、低

空飞行服务站数据互通），推动产业从“分散研制”向“规模化应用” 

转型，构建良性产业生态，驱动低空经济产业链协同创新，助力国家战

略落地。 

二、标准制修订原则 

1. 一致性 

与相关标准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，避免矛盾和冲突。 

2. 基础性 

规定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基础性指标和要求，强调标准的基础性

和通用性。 

3. 科学性 

充分参考市面上主流的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功能和设计要求，保证

具体指标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。 

4. 先进性 

吸纳新的技术方法，保证标准的适用性和先进性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

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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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体系性 

形成从设备级到系统级的完整标准链。 

6. 规范性 

标准的体例与格式要求按国家标准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

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执行，符合规范性原则。 

三、主要标准工作流程 

1. 筹备阶段 

2025 年 3 月，成立涵盖标准编制、技术专家、项目支持等人员的

标准支持团队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制定工作计划和时间表，收集国内外相

关标准资料、行业研究报告以及实际案例。 

2. 调研阶段 

2025 年 5 月，通过实地走访、专家访谈等方式，对低空空域感知

地面系统的现状、存在的问题以及功能缺陷进行深入调研，广泛听取各

方意见和建议。 

3. 草案阶段 

2025 年 7-8 月，在对调研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上，标

准编制团队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和标准格式要求，形成标准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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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立项阶段 

2025 年 9 月，经先进技术与应用团体标准工作秘书处组织有关专

家审核并报先进技术与应用团体标准联合推进办公室批准，同意立项。 

5. 征求意见 

暂略。 

6. 报批阶段 

暂略。 

四、主要技术内容及其依据 

1. 标准范围 

本文件规定了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依据、设计准则、设计

内容、设计流程及设计验证。 

本文件适用于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。 

本文件规定了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是部署于地面、面向 3000 米

以下低空空域，具备“飞行器信号捕获、多类型目标定位、跨平台数据

交互”核心能力的一体化专用系统。 

本文件适用于多类型低空航空器，包括民航支线客机、通航飞机等

有人航空器，以及无人机、eVTOL、动力伞、滑翔机等无人/轻小型航空

器的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。本文件未规定的其他要求，应参照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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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行业相关标准执行。 

2. 术语和定义 

对“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”进行定义：部署于地面、面向 3000

米以下低空空域，具备“飞行器信号捕获、多类型目标定位、跨平台数

据交互”核心能力的一体化专用系统。 

3. 标准内容 

标准内容包含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依据、设计准则、设计

内容、设计流程和设计验证： 

1） 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依据 

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依据应包含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功

能要求、性能要求、可靠性要求、安全性要求、定位及通信要求、环境

适应性和电磁兼容性要求。 

2） 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准则 

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准则包含五项内容，定义了低空空域

感知地面系统设计原则和要求。具体包括：先进性与继承性原则、通用

性与标准化原则、可靠性与安全性原则、经济性与可维护性原则和人机

工程与环境适应性原则。 

3） 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流程 

提出了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各个设计环节和衔接步骤，可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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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系统设计的流程参考。 

4） 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内容 

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内容包含系统总体构成、总体设计要

求和各个分系统的设计要求。 

a)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整体采用感知层、处理层、传输层、存储

层、应用层及基础设施层的六层分层架构进行设计，各层级职责相互解

耦，能够有效降低硬件模块升级的耦合性，并支持功能的灵活扩展； 

b)系统总体设计要求提出了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总体设计的要求； 

c) 在遵循设计准则、总体设计要求的基础上，各个分系统的设计要

求提出了具体的内容和方法。 

5） 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验证 

提出了低空空域感知地面系统的设计验证方法和要求。 

五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

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无。 

六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情况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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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标准涉及知识产权情况 

本标准不涉及已公开专利技术，若后续实施中发现相关专利，将通

过合理许可解决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

无。 

九、标准水平和预期效果 

无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得到了军民航空管部门、政府单位、行业协会

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大力支持与参与，为编制工作提供有力保障。编制

团队严格遵循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，经“技术调研—内部评审—跨单位

征求意见—专家会审”多环节，结合系统实测数据校准指标，保障标准

研制的科学性、透明性与公正性。 

需说明的是，低空空域感知技术随无人机、eVTOL 等低空航空器迭

代快速演进，且城市、乡村、山地等场景感知需求存在差异。本标准将

紧扣低空经济技术创新与应用实践，建立动态修订机制，及时整合行业

成果更新指标，确保适配低空安全管控需求，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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